
 

 

 

教财函〔2020〕3 号 

豫豫豫 豫疫防教专办〔2020〕36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20年秋冬季校园疫情常态化防控

和常见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

专班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各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学校： 

为做好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，统筹推进校园常见

传染病预防工作，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校园安全稳定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科学精准研判，严格“外防输入” 

当前，境外疫情持续蔓延，境内疫情输入风险依然存在，秋

季学期以来，国内个别地区接连出现小规模聚集性疫情。秋冬季

又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，流感、肺结核、诺如病毒等传

染性疾病以及食品卫生安全等方面问题易发高发，各方面风险隐

患交织叠加。各地各学校要切实提高重视，全面分析研判秋冬季

教育系统疫情形势，加强工作谋划，做好预判预警。要杜绝“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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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防疫”等形式主义做法，避免“简单化、一刀切”管理方式，

既防松懈，又防过度。要毫不放松做好“外防输入”各项工作，

坚持“非必要不出国”原则，从严把握出访、境外旅游等活动，

稳妥开展对外教育交流合作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配合外事、出

入境、卫生健康等部门，完善返华返校人员闭环管理和应急预案，

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。 

二、完善防控预案，提升应急能力 

以教育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《高等学校、中小学

校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》为依据，在全

面总结前期疫情防控工作经验基础上，针对秋冬季校园疫情防控

形势，及时调整防控方案和要求，进一步完善防控体系和机制，

推进秋冬季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落实，保障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。对

确需采取的从严管控措施，特别是高于技术方案基本标准的，应

及时向师生作出解释说明。进一步完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和应急

预案，确保每所学校与相应医疗、疾控机构“点对点、人到人”

精准对接。继续做好人员、物资、场所以及线上线下教学切换等

各项应急准备，确保一旦发生突发疫情，能够快速响应、精准处

置，保障教育教学不断线。持续加强疫情防控知识普及宣传教育，

定期开展实战应急演练，切实提升精准管控、监测预警和应急处

突能力。 

三、坚持多病共防，扎实做好传染病预防 

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传染病防控工作，加强与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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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及时全面掌握传染病流行情况。教育引导

学生养成戴口罩、手卫生的习惯。做好学生晨午检、因病缺勤病

因追查与登记工作，寄宿制学校做好晚检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

早隔离、早处置。建立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和严格的信息上报机

制，完善快速应急信息系统，发生突发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，严

格按照有关规定逐级报告。持续深入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

动，加强体育锻炼，引导师生养成健康卫生习惯。 

四、强化服务保障，确保安全稳定 

全面提升校园后勤服务保障水平，尽力满足学生生活需求，

营造便利的校园生活环境。合理调整校内场馆开放时间，重点教

学场所应开尽开。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堂保供稳价工作，严把校园

食品卫生安全质量关；学校自主经营的食堂应坚持公益性原则，

不以营利为目的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、

超市，确需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，且价格适当低于市场价；

非寄宿制学校严禁设置小卖部、超市（含自动售货机）；推广实施

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的学校，要使用“中国学生饮用奶”认证产

品，坚持自愿征订原则，杜绝超范围、绑卡充值促销、价格虚高、

强制和变相强制征订等问题发生。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疫情防控下

学校安全稳定新情况新问题，主动防范化解，严防引发连锁反应。

充分向师生宣传解读疫情防控措施、要求，及时发布涉疫信息，

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主动做好与学生和家长的沟通联系，争取理

解、支持和配合。严防“疫后综合征”，高度关注师生思想动态和



 — 4 — 

心理状况，提高对学生思想引导、学业辅导、就业指导、心理疏

导的可及性、有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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